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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契約人員招考【重要日程表】 

項 目 日 期 

簡章上網公告（免費索取） 95.12.6(三)起 

網路報名 95.12.18(一)∼95.12.26(二)  

報名表件截止收件日(以郵戳為憑) 95.12.26(二) 

寄發准考證 96.1.2(二) 

考試日期（筆試） 96.1.21(日) 

放榜、寄發成績通知單 96.2.1(四) 

報到 依錄取通知單上規定之日期 

成績複查 截止日期：96.2.8(四) 

 



目     錄 
 壹、報考資格…………………………………………………………………1 

 貳、招考名額及服務地點……………………………………………………1 

 參、報名方式及日期…………………………………………………………2 

 肆、報名手續…………………………………………………………………3 

 伍、報名注意事項……………………………………………………………4 

 陸、准考證寄發及補發………………………………………………………4 

 柒、考試日期及地點…………………………………………………………4 

 捌、報考類別及考試科目……………………………………………………5 

 玖、考試科目作答注意事項…………………………………………………5 

 拾、考試時間表………………………………………………………………6 

 拾壹、成績計算及錄取標準…………………………………………………6 

 拾貳、放榜……………………………………………………………………6 

 拾參、複查成績………………………………………………………………6 

 拾肆、報到……………………………………………………………………7 

 拾伍、簡章公告………………………………………………………………8 

附錄一、網路報名注意事項、作業流程及繳費方式………………………9 

附錄二、試場規則……………………………………………………………11

附錄三、應考人申請複查成績辦法…………………………………………13

附錄四、公私立大學校院暨專科學校代碼對照表…………………………14

附錄五、逢甲大學交通路線圖………………………………………………17

附錄六、逢甲大學校區平面圖………………………………………………18

附錄七、逢甲大學週邊收費停車場位置圖…………………………………18

附表一、報名專用劃撥單 

附表二、應考人申請複查成績申請書 

附表三、體格檢查表 



1 

經濟部水利署暨所屬機關 
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契約人員招考簡章 

壹、報考資格： 

一、凡中華民國國民，身體健康、體力足勝任工作，且無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 

(一)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二)受禁治產或破產宣告、尚未撤銷者。 

(三)曾任該署工作、因過失受該署終止契約處分或因無法勝任工作離職者。 

二、年齡：民國 75 年(含)以前至民國 50 年(含)以後出生者。 

三、男性須役畢或免役或可於 96 年 1 月 31 日前退伍者（需提出有關權責單位出具

證明文件）。 

四、報考學歷分為技術類、行政類等二類： 
(一)技術類：國內外專科以上水利、土木、水土保持等相關科系畢業或具相關類

科專業技師考試及格者。 

(二)行政類：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 

【註】1.技術類契約人員須無身心障礙。 

2.行政類契約人員須無心理障礙等情形，體力足以勝任所指派之工作。  

貳、招考名額及服務地點： 

水利署暨所屬機關易淹水地區契約人力需求表 

招考名額 
服務地點 

行政類 技術類 
備註 

水 利 署 台 中 辦 公 區 一般行政 5 人 
會計 3 人 水利工程 13 人

水 利 署 台 北 辦 公 區 一般行政 2 人 水利工程 1 人 

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 0 水利工程 1 人 

水 利 署 第 一 河 川 局 0 水利工程 1 人 

水 利 署 第 二 河 川 局 0 水利工程 2 人 

水 利 署 第 三 河 川 局 0 水利工程 2 人 

水 利 署 第 四 河 川 局 0 水利工程 2 人 

水 利 署 第 五 河 川 局 0 水利工程 3 人 

水 利 署 第 六 河 川 局 0 水利工程 3 人 

宜蘭：第一河川局

新竹：第二河川局

台中：第三河川局

     水利規劃  
   試驗所 

彰化：第四河川局

嘉義：第五河川局

岡山：第六河川局

屏東：第七河川局

台東：第八河川局

花蓮：第九河川局

板橋：第十河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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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利 署 第 七 河 川 局 0 水利工程 1 人 

水 利 署 第 八 河 川 局 0 水利工程 1 人 

水 利 署 第 九 河 川 局 0 水利工程 1 人 

水 利 署 第 十 河 川 局 0 水利工程 2 人 

小計 10 33 

總計 43 
 

參、報名方式及日期： 

一、報名方式：一律採網路報名(網路填表後，再郵寄報名表件)。 

二、報名日期：95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一）至 12 月 26 日（星期二）。 

三、應考人完成網路報名後仍須繳交報名表件，應於95年12月26日前(以郵戳為憑，

逾期原件退還不予受理)以掛號郵寄至40724台中郵政25-54號信箱「逢甲大學教

務處招生組」收。 
※中部附近地區之應考人如欲自行送件者，可於95年12月18日至12月26日止上班時

間內，直接將報名表件送交本校行政大樓三樓招生組登錄收件(當場不予審核或檢

查報名表件)。 

※報名期間及考試當天，應考人及陪同親友所騎乘之交通工具(含汽、機車等)一律

禁止進入逢甲大學校園內，請參考簡章所附逢甲大學週邊收費停車場位置圖停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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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報名手續：  

    方式 
手續 網路報名 

(一) 
網路填寫 
報名表 

1.報名系統開放時間：95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9:00 至 12 月 26 日止
，為避免網路塞車，請儘早上網報名。 

2.請由本校首頁 http://www.fcu.edu.tw 點選「水利署契約人員招考
」→「網路報名系統」→進入系統輸入報名資料。【備註 2】 

3.列印網路報名表，並於應考人簽名欄上簽名。 

1.報名費新台幣 515 元（內含劃撥手續費 15 元）。繳費時，請持本
簡章所附之報名專用劃撥單(附表一)至郵局繳交。本校郵政劃撥
帳號為：「22274236」，戶名為：「逢甲大學招生專戶」。 

2.繳費期間：95 年 12 月 18 日起至 12 月 26 日止。 

(二) 
繳交報名費 ※低收入戶子女報名費全部減免： 

1.應考人網路填表時須勾選「具低收入身分」，並於繳交報名表件時
，一倂檢附台灣省所屬縣市政府、台北市政府、高雄市政府、福
建省金門縣政府、連江縣政府所開具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本（
非清寒證明）。 

2.若經審查資格不符、證件不齊或逾期申請者，一律不予減免。 

(三) 
郵 寄 
報 名 
表 件 

1.另附最近 2 個月內二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乙張(製作准考證用)。
2.列印網路報名表：貼妥照片(最近 2 個月內二吋正面半身脫帽)、
黏貼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郵政劃撥收執聯。 

3.繳交學位證書或同等學力相關證件影本。 
(1)國內外專科以上畢業繳交畢業證書影本。 
(2)相關類科專業技師考試及格者繳交證書影本。 

4.男生須另繳免服兵役證明或服役退伍證明(或退伍令)影本。 

備      註 

1.報名表件請依序用迴紋針夾在左上角，裝入「報名專用信封」內
(須加註報考服務地點)，並於報名期限內以掛號郵寄：40724 台
中郵政 25-54 號信箱「逢甲大學教務處招生組」收(以郵戳為憑，
逾期原件退還不予受理)。 

2.網路報名作業方式，請參閱簡章第 9 頁附錄一「網路報名注意事
項、作業流程及繳費方式」。 

3.請於報名專用信封右下角填寫「網路報名流水號碼」(此為網路
報名完成後所產生的阿拉伯數字)。 

4.應考人可自行下載列印「報名專用信封」封面，並貼於自備 B4
大小報名信封袋上使用。 

5.資格條件不符者，請勿報名。 

 



 4

伍、報名注意事項： 

※一、本考試採分區報名及分區錄取，所以報名時須審慎選擇，一但報名表件送出後

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改。 

二、若於報名期限內未寄回報名表及相關資料，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三、若報考資格不符遭退件或已繳費未寄件(逾期)者，所繳報名費新台幣 500 元全

數退還，但須俟退費行政作業完成後，在一個月內由經濟部水利署以掛號寄還

。 
四、應考人輸入報名表上之電話號碼、通訊地址(請輸入 96 年 2 月底前掛號函件可

收到之地址)應清楚無誤，以免因無法聯絡或投遞而權益受損。 
五、報名表請仔細核對，若應考人所填服務地點與代碼不同時，以應考人所填服務

地點為準。 
六、報名時繳交之資料，經審核後，不論錄取與否，均留經濟部水利署存查，概不

退還。 
七、所寄報名資料，經審核後若因資格不符或表件不齊全而遭退件無法報名，概由

應考人自行負責，請應考人報名郵寄前再檢查、確認。 
八、持外國學歷證件(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專科學校)報考者，必須同意日後

如經查證不實，或不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時，取消錄取資格。 

陸、准考證寄發及補發： 

一、應考人若符合報考資格者，准考證將於 96 年 1 月 2 日（星期二）前限時專送

寄發，請應考人特別留意信件。若於 96 年 1 月 8 日（星期一）仍未收到者，

請主動來電查詢（TEL:04-24517250 轉 2181-7 教務處招生組）。 

二、應考人收到准考證時，須詳加核對准考證上各欄資料，若有錯誤或疑問，請向

本校教務處招生組提出，以免影響權益。 

三、准考證須妥為保存，如有遺失或毀損者，應考人應於考試當天攜帶國民身分證

正本，至試務中心辦理補發。 

四、補發之准考證加蓋「補發」字樣，以資識別。應考人准考證補發一次後，如再

有毀損或遺失，不予補發。 

柒、考試日期及地點： 

一、本項考試係採筆試(請務必攜帶 2B 鉛筆應試)。 

二、考試日期：96 年 1 月 21 日（星期日）。 

三、考試地點：台中市西屯區文華路 100 號逢甲大學。試場分配表在考前一天公告

於逢甲大學忠勤樓公布欄及相關網站(詳見第 8 頁)。 

四、查看試場時間：96 年 1 月 20 日(星期六)下午 2 時～4 時開放應考人查看試場位

置(不開放應考人進入試場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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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應考人應試時，務必攜帶「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正本，以備查驗。請依

照規定之考試時間及地點準時應試；未依規定應考者，以缺考論；不得以任何

理由要求補考。請於考前確定考場位置，以免屆時延誤考試時間，喪失應考權

益。 

捌、報考類別及考試科目： 

行政類 
報考 
類別 

一般行政 會計 
技術類 

代碼 A01 A02 B01 

招考 
名額 7名 3名 33名 

考試 
科目 
及 
佔總 
成績 
比例 

一、共同科目【30%】
國文：公文(30%) 

作文(70%) 
二、專業科目【70%】

1.行政學概要(50%) 
2.法學緒論(50%) 

一、共同科目【30%】 
國文：公文(30%) 

作文(70%) 
二、專業科目【70%】 

1.會計學概要(50%) 
2.政府會計概要(50%)

一、共同科目【30%】 
國文：公文(30%) 

作文(70%) 
二、專業科目【70%】 

1.水利工程概要(50%) 
2.土壤力學概要(50%) 

同分 
參酌 
順序 

1.共同科目 
2.行政學概要 
3.法學緒論 

1.共同科目 
2.會計學概要 
3.政府會計概要 

1.共同科目 
2.水利工程概要 
3.土壤力學概要 

備註 
※錄取人數：要按報考機關為佔用正取名額，餘按各機關之各類科錄取名額

1/3為備取名額(不足1/3備取1名)；備取資格保留至97年1月31日
止。 

玖、考試科目作答注意事項： 

一、專業科目筆試題型採選擇題及申論題，選擇題使用答案卡(即電腦卡) 作答，每

題四個選項，答錯該題不計分；申論題二題。 

二、各科測驗答案卡(即電腦卡)正面所列印出之科目與准考證號，開始作答前請先

核對是否正確，並詳閱「注意事項」及「說明」。 

三、各科選擇題作答時所用 2B 鉛筆及橡皮擦由應考人自行準備(NO.2 鉛筆並非 2B
鉛筆切勿使用) 。非使用 2B 鉛筆作答或未選用軟性品質較佳之橡皮擦致擦拭不

乾淨導致無法正確讀入答案者，概由應考人自行負責不得提出異議。 

四、答案卡作答時限用黑色 2B 鉛筆畫記，注意題號，由左而右，橫向畫記，畫記

要粗、黑、清晰，且畫滿方格，切不可畫出格外。如答錯要更正時請使用橡皮

擦擦拭清潔，切不可使用修正液(或帶) 。 

五、答案卷限用藍色、黑色或鉛筆書寫。 

六、應考時要保持答案卷(卡)整潔，不可污損、受污物沾黏或折疊，如未依規定作

答致電子計算機(讀卡機)不能正確計分時，概由應考人自行負責不得提出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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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應考時請遵守試場規則(詳見附錄二)。 

八、應考人對於試題及公布之測驗試題答案有疑義者，應於考試完畢翌日起三日內(
以郵戳為憑)提出申請。 

拾、考試時間表： 

96 年 1 月 21 日（星期日）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時間 

9:20 9:30~11:30 12:50 13:00~14:30 14:50 15:00~16:30 

科目 
預 
備 
鈴 

國文 
預 
備 
鈴 

行政學概要 
會計學概要 
水利工程概要

預 
備 
鈴 

法學緒論 
政府會計概要

土壤力學概要

 
備 

 
 

註 

1.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及橡皮擦，切不可使用修正液(或帶) 。 
2.應考人除必要之書寫文具外，不得攜帶書籍、紙張、計算機、具有

通訊、記憶功能或其他有礙試場安寧、考試公平之各類器材、物品

入場（如 PDA、行動電話、電子字典等）。 
3.應考人應於每節考試預備鈴聲響時依座號就座。規定考試時間開始

後，除第一節十五分鐘內，得准應試外，其餘各節均應準時應試

，逾時不得應試。每節考試開始後，四十五分鐘內，不准離場。 

4.有關試場規則請詳見附錄二。 

拾壹、成績計算及錄取標準： 

一、成績計算： 
(一)各考試科目評分均以 100 分為滿分，缺考以零分計算。 
(二)總成績＝(共同科目× 30%) + (專業科目× 70%)。 

二、錄取標準： 

(一)考試成績有任何一科(含)以上零分者，不予錄取。 
(二)預定錄取人數依各項招考類別及按各報考機關為佔用錄取人數，分別按考試

總成績擇優排列正、備取名次。 

拾貳、放榜： 

一、放榜日期：96 年 2 月 1 日(星期四)。 

二、公布方式： 

(一)錄取名單(含正、備取人員)在經濟部水利署及逢甲大學等相關網站公告。 

(二)查榜專線：(04)22501556、22501557、(04)24517250 轉 2181。 
(三)正取人員均以掛號信函郵寄錄取通知，備取人員及未錄取者則以平信寄送成

績單，請應考人特別留意信件。 

拾參、複查成績： 

一、應考人複查成績者，應於 96 年 2 月 8 日(星期四)前提出申請，逾期不予受理(
以郵戳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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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填寫簡章內附之成績複查表申請，並附成績單影本及貼足郵資之回郵信封（

自行寫妥收件人姓名、地址），掛號郵寄至「40724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路 100 號

(逢甲大學教務處招生組)」。 

三、申請複查成績，以一次為限，且不得要求重新評閱或複印試卷，亦不得複查閱

卷標準。 

拾肆、報到： 

一、正取人員應依錄取通知單上所規定之日期、時間、地點辦理報到手續，逾期未

報到者以棄權論，並註銷其錄取資格；備取人員遇缺通知雇用，經通知逾期未

報到者以棄權論，並註銷備取資格。 

二、備取人員遞補時間至 97 年 1 月 31 日止，逾期未雇用者，備取資格失效。 

三、錄取人員於報到時應繳交公立醫院或衛生局(所)體格檢查表乙份，未繳交體格

檢查表或體能等不適任外勤工作者，不予僱用。如體格檢查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亦不予僱用： 

(一)患有法定傳染病未經治癒且須強制隔離治療者。  
(二)患有精神疾病，不能處理日常事務，或有明顯傷害他人或自己之虞，或有傷

害行為者。  
(三)兩眼視力：矯正後優眼視力未達 0.8，色盲或色弱者。 
(四)聽力：耳聾或重聽者。 
(五)皮膚：皮膚組織異常。 
(六)肺部：氣喘或陳舊性肺結核有傳染之虞者。 
(七)心臟：心臟相關疾病或心雜音者。 
(八)Ｘ光檢查：胸部透視為肺結核、氣胸或心臟擴大者。 
(九)其他：精神異常、畸型或其他嚴重疾患，無法治癒，致不堪勝任工作者。 
註：以上體格檢查表適用技術類；行政類適用(一)、(二)、(九)等三項。 

四、工作待遇：每月薪資約新台幣 32,000 元，並依勞動基準法之相關規定管理(不
適用公務人員法令)，享有勞、健保、退休金權益。 

※本計畫於民國 102 年結束，但政策或計畫如有提前結束，即無條件解僱。 

五、服務地點：各機關所在地。 

六、應考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考試前發現者，撤銷其應考資格。考試時發現者

，予以扣考。考試後榜示前發現者，不予錄取。考試及格後發現者，撤銷其考

試及格及任用資格。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檢察機關辦理。 

(一)未符合本簡章規定內容之一者。 

(二)冒名頂替者。 

(三)偽造或變造報考證件者。 

(四)不具備應考資格者。 

(五)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考試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者。 

七、本考試如有疑義或簡章規定未盡事宜時，依經濟部水利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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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伍、簡章公告 

一、日期：95 年 12 月 6 日（星期三）起。 

二、索取地點： 

(一)現場免費索取：經濟部水利署及所屬機關之服務臺。 
(二)可由經濟部水利署及所屬機關或逢甲大學網頁查詢下載本簡章內文：  

單位 辦公室地址 網址 辦公室電話 傳真機號碼

經濟部水利署 408 台中市南屯區黎明

路 2 段 501 號 http://www.wra.gov.tw/ 04-22501557 04-22501634

經濟部水利署 110 台北市信義路 3 段

41 之 3 號 9 至 12 樓 http://www.wra.gov.tw/ 02-37073162 02-37073164

經濟部水利署水

利規劃試驗所 
413 台中縣霧峰鄉吉峰

村中正路一三四 O 號 http://www.wrap.gov.tw/ 04-23300291 04-23300439

經濟部水利署第

一河川局 
260 宜蘭市民權新路四

號 
http://www.wra01.gov.t
w/ 03-9357993 03-9331340 

經濟部水利署第

二河川局 
300 新竹市北大路九十

七號 
http://www.wra02.gov.t
w/ 03-5322334 03-5422970 

經濟部水利署第

三河川局 
403 台中市西區樂群街

三十七號 
http://www.wra03.gov.t
w/ 04-22203151 04-22203153

經濟部水利署第

四河川局 
524 彰化縣溪州鄉尾厝

村中山路三段六四 O 號
http://www.wra04.gov.t
w/ 04-8898492 04-8891061 

經濟部水利署第

五河川局 
600 嘉義市親水路一二

三號 
http://www.wra05.gov.t
w/ 05-2307793 05-2399261 

經濟部水利署第

六河川局 
820 高雄縣岡山鎮柳橋

西路十五號 
http://www.wra06.gov.t
w/ 07-6279009 07-6254869 

經濟部水利署第

七河川局 
900 屏東市建國路二九

一號 
http://www.wra07.gov.t
w/ 08-7554505 08-7560148 

經濟部水利署第

八河川局 
950 台東市寶桑路二十

四號 
http://www.wra08.gov.t
w/ 089-345312 089-322752 

經濟部水利署第

九河川局 
970 花蓮市仁愛街十九

號 
http://www.wra09.gov.t
w/ 03-8325103 03-8338431 

經濟部水利署第

十河川局 
220 板橋市四川路二段

橋頭一號 
http://www.wra10.gov.t
w/ 02-29519870 02-29521996

逢甲大學 407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

路 100 號 http://www.fcu.edu.tw 04-24517250
#2181 04-2451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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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網路報名注意事項、作業流程及繳費方式 

「水利署契約人員招考」網路報名系統是在全球資訊網(www)上操作的系

統，使用網路報名的應考人僅須一台可上網電腦、瀏覽器(Internet Explorer 4.0
以上)與印表機即可進行網路報名及各項網路查詢服務。為了美觀與使用方便

，本系統建議最佳解析度為 800×600。 

※網路報名注意事項： 
(一)報名日期：95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起至 12 月 26 日（星

期二）止。 

 (二)報名網址：http://www.fcu.edu.tw 點選「水利署契約人員招考」→「網

路報名系統」→選取「網路報名表輸入」後開始輸入報

名資料。 
(三)預覽輸入結果確認所登錄資料無誤後送出，並產生網路報名「流水號

碼」，才算完成資料輸入程序，同時請務必要列印網路報名表。 
(四)報名網頁中之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出生日期皆為查證身分用；通

訊地址及 e-mail 帳號為寄發各項通知及成績單之用，請務必詳實填寫

。 

(五)報名資料一旦確認傳送後就不能再修改，若不慎輸入錯誤，請於列印

網路報名表後以紅筆更正之再寄出，一經寄出後，應考人不得以任何

理由要求更改報考服務地點，輸入報名表各項資料時請謹慎小心，並

核對清楚無誤後再繳費，以免權益受損。（例：地址輸入錯誤，以致應

考證及成績通知單無法寄達，概由應考人自行負責。） 
(六)報名程序完成後，請持郵政劃撥單(附表一)逕至全省各地郵局儲匯窗

口繳交報名費。 
(七)網路報名流水號碼請務必填寫於報名專用信封上，依簡章所明定之報

名手續及報名日期，將所有指定繳交資料備妥後，寄回完成報名。 

(八)報名資料若有不一致時，概以寄回的書面報名資料為準。 

(九)凡未於 12 月 26 日（以郵戳為憑）前寄回報名表及報名所需繳交之相

關表件，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十)網路報名完成後，可利用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自行查詢報名狀態、准考

證號碼、成績單等相關資訊。 

(十一)利用 e-mail 通知應考人之資料項目，包括准考證號碼通知、試場通知、

成績單通知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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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報名流程圖： 

                                      
※網路報名起訖時間： 

自 95.12.18 上午九時起至               
95.12.26 止。 
 
                                  

不同意 
 
 
 

 

                                     
                                      

※請先檢查報考類別、服務機關 
  是否有誤? 
※應考人報名資料確認傳送後，  
  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更改報考 
  類別、服務機關，輸入報名表 
  各項資料時請謹慎小心。 
 
 
 
 
 
 
 
 
 
 
 
 
 
 
 
 
                      
※請將「網路報名流水號碼」填 
  寫在報名專用信封右下角處。 
※完成網路報名程序。 
 

進入系統後，請選擇
網路報名表輸入 

「網路報名權益
說明」請仔細閱
讀並確認 

請選擇報考類別、 

服務機關 

輸入報名表資料 

請將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及郵政劃撥收執聯，
黏（浮）貼於網路報名
表上，並在「應考人簽
名」欄上簽名後，連同
學歷證件一併郵寄。 

離開報名網頁 

報名表確認送出後，產生「
網路報名流水號碼」，列印
網路報名表。 

1.繳費方式：採郵局劃撥方
式繳費。 

2.請於 95 年 12 月 26 日前
持本簡章所附之「報名專
用郵政劃撥單」至各地郵
局儲匯窗口進行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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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試 場 規 則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典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應考人應於每節考試預備鈴聲響時依座號就座。規定考試時間開始後，除

第一節十五分鐘內，得准應試外，其餘各節均應準時應試，逾時不得應試

。每節考試開始後，四十五分鐘內，不准離場。 
部分科目免試或補考之應考人，其每天開始考試之節次，視同當天第一節

，準用前項規定。 
性質特殊之考試或遇有特殊情形，應考人每節考試得准入場、應試時間及

離場時間，得由辦理試務機關變更之。 
第 三 條 應考人應憑入場證及國民身分證入場應試，並於就座後將入場證及國民身

分證，置於桌面左前角或指定位置，以備核對。 
應考人應依監場人員指示，於每節考試開始前七分鐘將書籍文件等非考試

必需用品，放置於試場前方或指定場所。 
考試時間開始後，應考人之書籍文件置於抽屜中、桌椅下、座位旁或隨身

攜帶者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論處。 
應考人應自行檢查試卷（卡）上之座號、等別、類科、科目及試題之等別

、類科、科目等有無錯誤，遇有不符，應即告知監場人員處理。 
第 四 條 應考人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予以扣考，並不得繼續應考，其已考之各

科成績無效： 
一、冒名頂替者。 
二、持用偽造或變造之應考證件者。 
三、互換座位或試卷(卡) 者。 
四、傳遞文稿、參考資料、書寫有關文字之物件或有關信號者。 
五、夾帶書籍文件者。 
六、故意不繳交試卷(卡)者。 
七、試題未註明得使用電子計算器而使用者或使用禁止使用之計算工具者

。 
八、在桌椅、文具或肢體上或其他處所，書寫有關文字者。 
九、未遵守本規則，不接受監場人員勸導，或繳交試卷（卡 )後仍逗留試

場門(窗)口附近，擾亂試場秩序者。 
因過失未繳交試卷（卡）者，就其未繳交之試卷（卡）不予計分。 
違反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如其情節涉及刑責者，由辦理試務機關向檢察

官、司法警察官告發。應考人雖將證據湮滅，但經監場人員負責證實者，

仍依規定處理。 
第 五 條 應考人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視其情節輕重，扣除該科目成績二十分或

其全部分數： 
一、未經監場人員同意擅離試場者。 
二、拆開或毀損試卷（卡）彌封、座號、條碼者。 
三、在試卷（卡）上書寫姓名、座號、或其他不應有之文字、標記、或自

備稿紙書寫者。 
四、散發試題後，窺視他人試卷（卡）、作答結果或互相交談者。 
五、每節考試開始鈴響前，即擅自在試卷（卡）上書寫、或考試結束鈴聲

響畢後，仍繼續作答不繳交試卷（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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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六 條 應考人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視其情節輕重，扣除該科目成績五分至二

十分： 
一、誤坐他人座位或誤用他人試卷（卡）作答者。 
二、裁割試卷（卡）者。 
三、污損試卷（卡）者。 
四、破壞試務機關提供之作答設備者。 
五、不依試題說明或試卷作答注意事項作答者。 
六、繳交試卷（卡）後，未即離場或離場後未經監場人員許可再進入試場

者。 
七、考試中隨身攜帶行動電話、呼叫器或其他通訊器具者。 

第 七 條 應考人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經監場人員制止而再犯者，視其情節輕重，

扣除該科目成績三分至五分： 
一、攜帶非透明之鉛筆盒或非必需或規定以外之物品者。 
二、未得監場人員許可，移動座位者。 
三、詢問題旨或出聲朗誦者。 
四、吸煙或隨地拋棄紙屑者。 
五、每節考試完畢前攜帶試題離場者。 
六、每節考試開始前七分鐘未按指示收妥書籍文件等非考試必需用品或仍

未入場依座號就座者。 
應考人第一節遲誤十五分鐘以內入場，均扣除該科目成績三分至五分。 

第 八 條 應考人違反第四條至第七條所列各款情事之一者，由辦理試務機關在試區

公告違規者之試場、姓名、座號、違規事實及處分。 
為政府機關（構）現職人員辦理之考試，應考人違反第四條所列各款情事

之一予以扣考者，另由辦理試務機關分別通知其服務機關（構），依公務

人員考績法施行細則第四條規定辦理。 
第 九 條 扣考扣分程序，依照監場規則第十四條規定辦理。 
第 十 條 應考人作答，不得使用外國文字。但外國文科目、專門名詞及有特別規定

者，不在此限。 
第 十一 條 應考人應在規定時間內繳卷，屆時未繳者一律收繳。繳卷時，應經監場人

員驗收試卷及試題後始得離場。 
第 十二 條 除採電腦線上測驗或其他性質特殊之考試外，每節考試完畢後，應考人得

向試區各該試場監場人員索取考畢之試題。 
第 十三 條 應考人違反本規則之規定，於考試當時發現違反第五條至第七條所列各款

情事之一者，應即告知其違規事實，俟應考人作答完畢繳卷時，依規定予

以扣分，並依第八條之規定處理之；於考試後發現者，由試務處依本規則

處理，並免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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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應考人申請複查成績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有關考試法規之規定辦理。 
第 二 條 申請複查筆試成績，應於成績單交寄之次日起七日內(郵戳為憑)

，以書面向逢甲大學教務處招生組提出，逾期不予受理，並以一

次為限。 
第 三 條 申請複查成績，應以掛號寄達申請書（格式如附表）並附成績單

正本及貼足掛號郵資之回件信封，載明下列事項，由應考人簽名

或蓋章： 
一、應考人之姓名、出生年月日、身分證字號、准考證編號及申

請日期。 
二、複查之考試類別、科目名稱。 

第 四 條 試務機關收到複查成績之申請後，應於十五日內查復之，遇有特

殊原因不能如期查復時，得酌予延長並通知應考人。 
第 五 條 複查成績，依下列規定處理： 

一、採用申論式或問答式試題者，應將申請人之試卷全部調出，

詳細核對號碼及各試卷筆跡無訛後，再查對申請複查科目之

試卷成績，應考人申請複查各題分數者，並將各題分數復知

。但不包括各題子分。 
二、採用測驗式試題時，應調出試卷核對號碼無訛，檢查作答方

法符合規定，並以讀卡設備高低不同感度各重讀一次無誤後

，將答對題數及實得分數，連同計分方式一併復知。 
複查成績如發現因申請人作答方法或使用工具不符規定以致不

能正確計分時，應將其原因復知。 
複查試卷發現有疑義時，應即查明處理之。 

第 六 條 複查結果發現成績登記或核算錯誤時，應將申請人全部試卷均予

複查，重新計算總成績，並按下列規定處理： 
一、原計成績未達錄取標準，而重計後成績達錄取標準者，應報

請經濟部水利署核定後，補行錄取。 
二、原計成績與重計後成績均達錄取標準或均未達錄取標準者，

由辦理試務機關逕行復知申請人，並副知經濟部水利署。 
第 七 條 複查成績，如發現試卷漏未評閱或試卷卷面卷內分數不相符或典 

(主) 試、試務作業產生其他疏失時，應報請典 (主) 試委員長處

理；如總成績有變更時，依前條有關規定處理。 
第 八 條 申請複查成績，不得要求重新評閱、申請閱覽或複製試卷、提供

申論式試題參考答案。亦不得要求告知典試委員、命題委員、閱

卷委員、審查委員之姓名及有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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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公私立大學校院暨專科學校代碼對照表 

大  學 

代碼 校名 代碼 校名 

101 國立政治大學 137 中原大學 
102 國立清華大學 138 淡江大學 
103 國立台灣大學 139 逢甲大學 
104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140 中國文化大學 
105 國立成功大學 141 靜宜大學 
106 國立中興大學 142 長庚大學 
107 國立交通大學 143 元智大學 
108 國立中央大學 144 中華大學 
109 國立中山大學 145 大葉大學 
110 國立台灣海洋大學 146 華梵大學 
111 國立中正大學 147 義守大學 
112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148 世新大學 
113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149 銘傳大學 
114 國立陽明大學 150 實踐大學 
115 國立東華大學 151 南華大學 
116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152 真理大學 
117 國立台北大學 153 大同大學 
118 國立嘉義大學 154 慈濟大學 
119 國立台南大學 155 亞洲大學 
120 國立高雄大學 156 長榮大學 
121 國立聯合大學 157 玄奘大學 
122 國立宜蘭大學 158 開南大學 
123 國立台東大學 159 台北醫學大學 
124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160 中山醫學大學 
125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61 中國醫藥大學 
126 國立臺南藝術大學 162 高雄醫學大學 
127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163 國立台灣體育學院 
128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164 國立體育學院 
129 國立台中教育大學 165 台北市立體育學院 
130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166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131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 167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132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168 明道管理學院 
133 國防大學 169 致遠管理學院 
134 東海大學 170 立德管理學院 
135 輔仁大學 171 興國管理學院 
136 東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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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立大學校院暨專科學校代碼對照表(續) 

科技大學/技術學院 

代碼 校名 代碼 校名 

201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 310 景文技術學院 
202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311 中華技術學院 
203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312 文藻外語學院 
204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 313 大漢技術學院 
205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314 慈濟技術學院 
206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315 遠東技術學院 
207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316 永達技術學院 
208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317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 
209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318 和春技術學院 
210 朝陽科技大學 319 育達商業技術學院 
211 南台科技大學 320 德明技術學院 
212 崑山科技大學 321 北台科學技術學院 
213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322 醒吾技術學院 
214 樹德科技大學 323 致理技術學院 
215 龍華科技大學 324 吳鳳技術學院 
216 輔英科技大學 325 亞東技術學院 
217 明新科技大學 326 僑光技術學院 
218 弘光科技大學 327 南亞技術學院 
219 正修科技大學 328 美和技術學院 
220 清雲科技大學 329 環球技術學院 
221 建國科技大學 330 中州技術學院 
222 中台科技大學 331 修平技術學院 
223 高苑科技大學 332 德霖技術學院 
224 明志科技大學 333 南開技術學院 
225 嶺東科技大學 334 南榮技術學院 
226 萬能科技大學 335 蘭陽技術學院 
227 大仁科技大學 336 黎明技術學院 
228 聖約翰科技大學 337 東方技術學院 
229 中國科技大學 338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301 國立台北護理學院 339 長庚技術學院 
302 國立屏東技術學院 340 大同技術學院 
303 國立台中技術學院 341 崇右技術學院 
304 國立勤益技術學院 342 高鳳技術學院 
305 國立高雄餐旅學院 343 華夏技術學院 
306 國立台北商業技術學院 344 親民技術學院 
307 國立金門技術學院 345 東南技術學院 
308 大華技術學院 346 中華醫事學院 
309 台南女子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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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立大學校院暨專科學校代碼對照表(續) 

專科學院 

代碼 校名 代碼 校名 

401 國立台灣藝術專科學校 410 慈惠醫護管理專校 

402 國立台中護理專科學校 411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403 國立台南護理專科學校 412 敏惠醫護管理專校 

404 中國海事商業專校 413 高美醫護管理專校 

405 台灣觀光經營專校 414 育英醫護管理專校 

406 康寧醫護暨管理專校 415 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407 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416 聖母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408 仁德醫護管理專校 417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409 樹人醫護管理專校   

 

考試證照 

代碼 校名 代碼 校名 

501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 503 專門職業級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502 特種考試基層公務人員乙等考試 504 學力鑑定考試及格 

 

其  他 

代碼 校名 代碼 校名 

601 外國學歷 999 其他漏列學校或特種考試 

603 國立空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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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應考人申請複查成績申請書  

                                收件編號：  

應 考 人    報考類別    

准考證號碼    電話  (   )   

考 試 名 稱 經濟部水利署暨所屬機關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契約人員招考 

應考人簽章    

申請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複 查 節 次 及 科 目 名 稱 

節次 科目名稱 

      

      

      

注意事項：  
一、申請複查成績，應於 96 年 2 月 8 日前(以郵戳為憑)，依本申請書逕向「 逢

甲大學教務處招生組」提出，逾期不予受理，並以一次為限。  
二、申請複查成績，應以掛號寄達並附成績單正本及貼足掛號郵資之回郵信封

，收件人填寫：逢甲大學教務處招生組收。地址為：40724 臺中市西屯區

文華路 100 號，右上角請註明「複查成績」。  
三、應考人得於榜示後申請複查成績。惟應考人不得為下列行為：  

(一)申請閱覽試卷。  
(二)申請為任何複製行為。  
(三)要求提供申論式試題參考答案。 
(四)要求告知典試委員、命題委員、閱卷委員、審查委員或實地考試委

員之姓名及有關資料。  



  

附表三 

經濟部水利署暨所屬機關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契約人員招考 
體格檢查表 

   准考證號                      

姓  名    
性

別
   

出生

日期 
 年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住

址
   

二
個
月
以
內
二
吋
正
面
脫
帽
半
身

相
片  

貼
相
片
處  

應考人  

自填病史 

1.是否曾因病住院：□是  □否 

2.病名：            

電

話

公：        

宅：        

行動：            

1.身高：     公分             2.體重：       公斤   

3.脈搏：     次／分                   4.胸圍          公分（
呼：  公分
吸：  公分 呼

：  公分吸：  公分）  
5.血壓：  ／  mmHg      6.呼吸：    次／分  
7.視力：左   （矯正：      ）      右     （矯正：      ）  
8.眼疾：左     右       9.辨色力：  
10..聽力：左     右       11.耳疾：左     右  
12.鼻：                     13.喉：發聲     語言  

14.牙齒：左 87654321    右 87654321     ０齲齒    阻生牙 
         87654321             87654321     ｘ缺牙    補牙   
15.皮膚：          16.泌尿生殖器：  
17.脊柱：          18.四肢：          19.畸形：  
20.關節：          21.肛門：          22.疝氣：  
23.心：心律     雜音     發紺                  24.肺：  
25.靜脈曲張：                  26.腹部：肝       脾     腎臟  
27.神經系統：                  28.精神狀態評估：                 29.淋巴腺：

30.胸部Ｘ光檢查（透視或照片）結果：  
31.梅毒血清反應：  
32.血紅素：          紅血球：          白血球：  
33.大便：              34.小便：  
35.傳染性疾病：           3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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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查    結    果  
壹、體格檢查合格標準：  
一、身高：不設限。 
二、體重：採用身體質量指數（BMI）。男性質量指數十八．０至二十八．０，女性質量指數十七．０至二十

六．０。【計算方法：體重（公斤）除以身高（公尺）平方。計算至小數點以下第一位並四捨五入

】 
三、視力：兩眼視力矯正後０．八以上，無色盲或色弱者。 
四、聽力正常，無耳聾或重聽者。  
五、血壓：收縮壓一五０至一００毫米水銀柱，舒張壓九○至六○毫米水銀柱。 
六、兩手手指健全，能伸曲握自如。 
七、兩手手臂健全，能伸曲自如，伸臂繞環正常。 
八、兩腿健全，立正姿勢兩膝能靠攏併齊蹲下起立正常。 
九、兩腳腳趾健全，腳掌正常原地起跳自如。  
十、穿著短袖夏季服外露部分，無嚴重影響觀瞻之紋身、刺青者 （未超過五公分以上）。 
貳、除應符合上列各項規定外，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亦判為不合格：  
一、患有法定傳染病未經治癒且須強制隔離治療者。  
二、患有精神疾病，不能處理日常事務，或有明顯傷害他人或自己之虞，或有傷害行為者。  
三、兩眼視力：矯正後優眼視力未達 0.8，色盲或色弱者。 
四、聽力：耳聾或重聽者。 
五、皮膚：皮膚組織異常。 
六、肺部：氣喘或陳舊性肺結核有傳染之虞者。 
七、心臟：心臟相關疾病或心雜音者。 
八、Ｘ光檢查：胸部透視為肺結核、氣胸或心臟擴大者。 
九、其他：精神異常、畸型或其他嚴重疾患，無法治癒，致不堪勝任工作者。 

應考人經本醫療機構辦理體格檢查後，其結果為：  

□合  格:無上開不合格條款所列之疾患。  
□不合格:有上開第      款之疾患，疾患名稱：                     
註：以上檢查結果適用技術類；行政類適用貳之一、貳之二、貳之九等三項。 

檢查醫師：              （簽章）    檢查醫療機構名稱：（加蓋印信）  

檢查日期：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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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考 人 體 格 檢 查 注 意 事 項  

第 一 條  節錄「公務人員考試體格檢查標準」重要條文 

第 二 條  應考人之體格檢查，由下列醫療機構辦理之： 

一、公立醫院。 

二、教學醫院。 

三、直轄市衛生局所屬各區衛生所。 

四、縣市衛生局門診部及鄉鎮市區衛生所。 

五、中央健康保險局所屬各聯合門診中心及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 

應考人之體格檢查，必要時得由辦理試務機關，就前項範圍指定機構為之

。 

第 三 條  應考人體格檢查，有下列疾患之一者，為體格檢查不合格： 

一、患有法定傳染病未經治癒且須強制隔離治療者。  
二、患有精神疾病，不能處理日常事務，或有明顯傷害他人或自己之虞，或有

傷害行為者。  
三、兩眼視力：矯正後優眼視力未達 0.8，色盲或色弱者。 
四、聽力：耳聾或重聽者。 
五、皮膚：皮膚組織異常。 
六、肺部：氣喘或陳舊性肺結核有傳染之虞者。 
七、心臟：心臟相關疾病或心雜音者。 
八、Ｘ光檢查：胸部透視為肺結核、氣胸或心臟擴大者。 
九、其他：精神異常、畸型或其他嚴重疾患，無法治癒，致不堪勝任工作者。 
體格檢查表，由經濟部水利署定之，其內容應包括應考人個人身分資料、檢查

日期、檢查項目、檢查結果、檢查機構、檢查醫師、應考人自填病史等欄。 

第 四 條  檢查醫師核對體格檢查表內應考人所填各欄資料無訛及所貼相片與面貌相符後

，應依表列檢查項目逐一檢查，詳實記載，並於檢查結果欄內評定「合格」或

「不合格」字樣，再簽名蓋章及加蓋所屬之醫療機構印信。 

第 五 條  考試須於錄取後通知報到時，應考人如有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不予

僱用。 

第 六 條  辦理試務機關對應考人體格檢查結果，認有疑義時，由甄試小組審        

議決定。審議結果認有複檢必要時，得由甄試小組指定醫療機構複檢之。 

第 七 條  體格檢查有效期限為六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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